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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存在政府时的社会博弈

与霍布斯对政府的作用寄于极大的希望不闷，洛克对于政府则抱有深深

的戒心。霍布斯似乎没有意识到，以一个公共的权威机构来维护私有产权也

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比如，维持政府的运行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因

此，公民必须向政府纳税来换取和维持政府对其私有产权的有效保护。这也

就是说，在存在政府的情况下，即使游戏双方都选择合作策略，双方的支付也

会打折，从而影响到博弈的均衡结果（洛克已经认识到横征暴敛的政府会损害

到公民的利益，令人遗憾地是， Peter Kurrild-Klitgaard 在其分析中却没有体

现出这一点），特别是当政府的权力没有任何限制的时候。在本文的模型中，

政府的权力主要表现为政府主动收税的能力。政府的权力越大，势力越强，其

收税的能力就越强，越能够自主地确定税率。

我们假定，当游戏人采取 cc合作）策略时，获得了政府对于私有产权的保

护，或者说认可了政府的保护作用，那么，为了维持政府的运行，每个游戏人都

必须纳税，税额为 T；反过来，当游戏人采取 D＜背叛）策略时，即意味着他不愿

认可政府的作用，以逃税的方式否定政府的存在，但是这时政府的惩罚措施是

强制性的，χ 不仅包括背叛本身花费的成本，也包括政府带来的惩罚成本。这

样，前文公民之间的博弈关系在存在政府的情况下，其支付矩阵就会变成如

图 2 所示的情形。

在这种情况下，博弈双方到底会

采取哪种策略？博弈的均衡结果到底

是什么状态？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

c 
1 

D 

c 
α－~ τ 

Rα－ · T 

－~τ 
α十~－χ

u 
D 
α＋~－x 

－－α－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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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的结论取决于 χ与 τ 的取值的 圄 2 存在政府时公民之间的博弈关系
相互关系。 由此可见，政府的存在也并不见得是好事，尤其当政府的权力没有
任何限制的时候，税收 τ 的取值完全由政府决定，甚至 τ 的取值可能超过 χ

（因为 χ 终归只能在公民背叛的时候才能获得，而 τ 则不同），这时就会出现

“苛政猛于虎”的情形，即为所谓的掠夺型政府。政府这时不仅不再是私有产

权的保护神，反而成为私有产权最大的威胁，更为重要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政

府更成为“逼良为娼”，逼迫社会公众采取背踉策略的因素，整个社会将会真正

陷于一个霍布斯所描述的“自然状态”。这时虽然存在着政府，但是世界却变

成了一个类似于元政府的状态，掠夺型政府等于没有政府。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洛克认识到，由于政府的存在，社会博弈中的主要矛

盾已经由以往无政府状态F的普通公民之间的博弈关系，转变为政府与社会

公众之间的博弈关系，而且，由于政府掌握着“国家暴力”的垄断权力，使得这

种新型的博弈关系与公民内部的博弈关系最大的不同在于，其支付矩阵成为

一种不对称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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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公民与政府的博弈关系模型化，把前文博弈模型中的游戏人 H 的角色

换为政府。另外，我们还需要做一些基本的假定。首先，政府对自身是没有税

收的，因此在政府的支付中没有出现 τ；其次，由于政府掌握着“国家暴力”的

垄断权力，没有人可以惩罚政府的行为，或者说对于政府而言，缺乏这样的“承

诺机制”（commitment device），而且政府对于公民个人私有产权的侵害由于

其所拥有的不对等关系几乎是没有成本的，所以，当政府选择了背叛策略时，

其支付中也没有出现 x(f; o 这样，我们就将两者的博弈关系表示为图 3 所示的

支付矩阵。 | | 政府

在政府与公民如仁所述的博弈之 l l 户 l C 「~ I D 什
中’当政府权力没有受到任何约柬与｜台！、， l 白 α 一τ - ' ~ 
限制的时候，对于政府而言，几乎可以｜… 10 l 时一I 一「 l {3-a一χ ←
肯定会采取背叛策略，因为这时背叛 圈 3 政府与公民之闽的博算关系

策略是他的占优策略，即 α＋~＞α－~～α－~＞二声。这就是说，霍布斯所谓的

利维坦（Leviathan）式的拥有绝对权威的政府，虽然并不一定是掠夺型政府，

但是很可能沦为这样的政府，这正是洛克所担心的。而对于公民来说，在政府

的横征暴敛之下，其支付大小序列为：α＋自一χ＞自一α一 τ〉自一 α一χ〉一α

一τ＠，这就意味着对于公民来说，背叛策略也是他们的占优策略。这样我们

看到，在一个横征暴敛的掠夺型政府之下，对于公民私有财产的肆意践踏，最

终将导致一个政府与公民双输的结局，这将是－－个比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更

为可怕的真正的“人对人是狼”的状态，不仅公民之间，在政府与公民之间也毫

元信任可言。

四、对社会博弈模型的进一步阁发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这里的分析与 Peter Kurrild Klitgaard(2002）文中政

府与公民的博弈模型存在着很大的差异，首先，其文中没有考虑维持政府运行

的成本，所以他所构建的模型中没有税收 τ，而这一点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会

影响双方的支付矩阵和策略选择B其次，更为重要的是，他认为公民在与政府

博弈的均衡结果中会采取合作策略，而本文则认为公民这时呈现“逼上梁山”

的态势，也会采取背颊策略。不过，本文的结论与其大同小异，都展示了洛克

的忧虑，即有一个“坏政府”可能比没有政府的时候更加糟糕。我们发现，正是

由于洛克对于政府权力的忧虑，使得其对政府的态度显得格外的审慎。

在 Peter Kurrild-Klitgaard(2002）的论述中，他注意到洛克对于政府权威

的认识并不像霍布斯所说的那样至高无上。洛克认为，政府的权威与权力来

自于公民，是公民主动地让渡了自己对于自身财产保护、自卫的权力，当政府

利用全体公民授予其权力反过来侵害人民的时候，它就是滥用了这种权力，公

民当然也就可以收回自己的权力，他们可以退出社会契约，重新按照自己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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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行事。我认为洛克不仅是最早意识到“国家悖论”的人，而且其基于“主权在

民”的思想提出公民可以收回自 己的权力，也是最早提出关于政治选择中退出

机制的人。 Peter Kurrild-Klitgaard 也尝试把这种意义纳入到社会博弈的分

析当中。

Peter K urrild-Kli tgaard ( 200 2）对于洛克的这些论述在其模型中的处理

方式是，在社会博弈的各个模型之中增加一个退出选项，作者特别强调退出机

制对于社会博弈的重要意义，他认为退出机制的设置与存在可以使得政府与

公民之间、公民各自之间的博弈关系逃出困境，应该说，这也是禀承了洛克的

本意，但是本文认为，这样的处理方式也暴露出洛克理论本身的一些问题。

本文虽然也认为退出机制的存在与设置对于社会博弈的均衡结果至关重

要（闰大卫，2006［勺 ，但是这里似乎并没有必要把退出机制列为一个选项来彰

显其重要意义，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设计对于社会博弈的分析可能有失于简

单化，甚至隐含着与现实不符的歧义。

前文曾经提及，Peter Kurrild－阳itgaard(2002）没有考虑政府运行成本，因此

在其社会博弈模型中未加人税收 τ，而本文在分析中考’虑了这一点。 实际上，通

过这样的设置，退出机制就被隐性地包括在其中了。 在社会博弈中采取背叛，拒

绝向政府纳税，就意味着选择了退出（Herschel I. Grossman, 2001 C5J ; Daron Ace­

moglu,2005［勺，也否定了政府对于公民私有产权的保护作用。当然，个人选择

退出是否就能够真正否定政府的存在则是另外一回事。因此，在本文的模型中，

选择背叛可以没有税收 τ，但是政府会在惩罚成本 χ 中显示它的存在价值。 而

这一点是 Peter Kurrild-Klitgaard(2002）模型最大的问题。 从其构造的支付矩阵

来看，他虽然也意识到了政府与公民在博弈中的不对称关系，但是却没有在策略

选择的过程中显示出这样的关系。 在现实中，社会契约往往并不因为公民的退

出而失效，尤其是在公民之间的博弈过程中，政府权威和社会契约不会因为单个

公民的背叛而“无法成交”。就是在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博弈过程中作为一个整体

的公民的选择，虽然洛克强调“主权在民”的思想具有积极意义，那么，）I顶理成章，

公民也就应该拥有收回曾经让渡给政府、成为政府权威基础的自由权力，但是应

该看到，公民的集体选择本身就是一个政治博弈的过程，公民的意愿是否可以在

政党政治中得到体现以及怎样体现都是非常不确定的。 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看

出，直接、明确地将退出机制列为社会博弈的一个选项似乎只是一个过于简单化

的方法，因为这并不能完全揭示社会博弈中复杂的政治过程，真正体现出政府在

博弈关系中的不对称地位。

在博弈模型中加人退出机制本身并没有什么错，只是在政府与公民的博

弈中，这样的处理方式掩盖了许多更为深刻的含义。即使不考虑政府地位的

不对称性和集体选择的不确定性，洛克式的“主权在民”的思想还存在着一个

类似于企业合同中重新谈判的隐忧。虽然，退出选项的设置作为一个可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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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威胁可以为社会契约的重新谈判奠定基础，“主权在民”可以使人民随时收

回自己的权力，但是，这种单方面的重新谈判的启动机制可能反过来损害社会

契约的稳定性。

在论及企业合同时， Hart 等人（Hart 和 Moore,1988〔7］ ）认为，所谓的第

三方的可观察但不可证实性不仅必然导致合同的不完全性，而且还意味着交

易双方不可能承诺放弃对于不完全合同的事后重新谈判的权力，但是，令人奇

怪的是，他们假定重新谈判的戚本为零一一这在某种程度上就等于否定了重

新谈判的作用，他们似乎也意识到没有成本的重新谈判会使事前订立的所有

的合同与契约成为一纸空文，几乎失去了任何约束力，因此又一再强调对于重

新谈判要加以严格的条件限制。 但是，他们或许没有意识到，这样的限制条件

同样是具有不完全性的，同企业合同一样，它照样存在着所谓的第三方的不可

证实性，即局外人（法院）很难在事后证实事前约定的状态是否发生了。这样，

以限制条件（不论多么严格都是不完全的）防止重新谈判的道德风险实际上面

临着新的道德风险，只是以一个漏洞取代了另一个漏洞而已。

从这个角度来看，拥有绝对权威的、霍布斯的 Leviathan 式的政府固然不

可取，而片面的“主权在民”也会得到同样的结果一一社会契约失去了相对的

稳定性，从而制度也就失去了其根本的作用一一为社会成员提供一个相对稳

定的预期。也就是说，从本质上来看，与企业合同一样，杜会契约也具有不完

全性，不完全社会契约的退出条件和重新谈判条件都具有可观察但不可证实

性，因此，社会契约的最终解释权→一退出条件和基于退出机制的重新谈判条

件的认定权，既不能单方面给予政府，也不应单方面给予公民 ；社会契约的实

施确实存在着缺乏第三方的实施机制的难题。

到底怎样才能一方面在确保退出机制的可置信威胁，从而保证社会契约

符合自愿原则，为摆脱和解决社会博弈的困境留下制度空间，同时，又可以使

得重新谈判能够防止政府成为私有产权的侵犯者；而在另一方面，又不会使社

会契约失去其意义和作用，社会陷于无政府状态，或者，重新谈判的权力不会

沦为反对党在政党政治中元休止地与执政党讨价还价的工具呢？我认为，归

根结底，这个问题实质上与洛克对于政府权威的担忧是一致的。由此可见，表

面看起来只是霍布斯与洛克之间对于社会契约关系的最终权力安排的差异问

题，实则隐含着对社会契约合同关系的治理结构安排的分歧。 那么到底怎样

解决洛克的担忧呢？ 怎样为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社会契约建立起一种平衡、稳
定的机制呢？

本文认为，之所以在现实中很少出现像霍布斯与洛克那样两极形式→一

要么政府至高无上，要么完全的“主权在民”，一种可能的解释就在于，本文的

第三个模型所揭示出来的意义，已经为各国政府和政治家们看到并认可了 。

他们已经认识到，政府元度地盘剥，或者一旦形成这样的社会共识，被杜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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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认为是这样，将会导致公民的集体抵抗，最终带来政治上的不稳定和经济上

的无效率。 我们可以认为，在重复的社会博弈中，正是政府对于公民的普遍抵

抗和社会混乱的预期使得其放弃了掠夺型政府的选择策略。正是由于这个原

因，青木昌彦说到，需要注意，是关于政府的违规行为将受到人们的一致抵制

的普遍信念，而不是法律的制定与颁布，使法律规则发生了作用。

五、关于社会契约稳定机制的思考

退出机制的设置能够落实“主权在民”的思想，确保政府得自于公民的公

权力不会反过来伤害公民自身，但是，退出机制设置本身却可能引发新的问

题一一关于社会契约重新谈判的机会主义行为 ，而这又会损害社会契约的稳

定性。 这·问题究其根本是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社会契约缺乏第三方实施机制

造成的，具体可以从下面三个方面得到弥补和缓解。

1. 完善社会权力结构，通过某种社会权力的结构性安排来解决。设置独

立的司法体制充当第二方是民主政治中一个最为常用的基本方法。 在西方

~＇三权分立”的体制之下，行政、立法和司法相互独立。 我认为，在这里，立法就

相当于社会契约的制定与社会博弈讨价还价的过程t行政就相当于政府行使

公权力的过程，而独立的司法体系就相当于一个处于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社会

契约的第二方，协调政府与公民的关系，解决两者的争议；尤其是终身制的独

立大法官通过掌握对于法律的最终解释权，从而保持了社会契约的相对稳定

性。这样，公民不用担心政府公权力的槛用，政府也不用担心一小撮“刁民”利

用退出机制进行无休止的敲诈。

另外，由于政府在社会博弈中始终占据着不对等的优势，所以社会契约缺

乏第三方实施更多地会使普通公民处于“投诉无门，欲哭无泪”的劣势。因此，

在某种程度上说，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个政府信任危机的问题。由此我们认为，

通过对于政府公权力的明确界定与约束也可以增强社会契约的稳定性，打消
普通公民的顾虑。

2. 政府本身职能存在着对于自身限制和约束的内在机制

从霍布斯和洛克的理论中都可以看到，政府的基本职能就是为社会提供产权

保护，但是，政府保护产权的同时，这种保护也形成了对于政府权力的限制和约束。

政府作为产权的“第三方”，在追求租金收益时，也会受到来自产权的约束。

在诺斯的理论中，这种约束可能来自外部的竞争，也可能来自国内的产

权。 “在与更有放率的邻邦相处的情形下，相对元效率的产权将威胁到一个政

府的生存，统治者而临着或者灭亡或者修改基本的所有权结构以便社会降低

交易费用和提高增长率的选择”（诺思，1991 ［川。同时，产权在不同保护条件

下具有不同的生产效率，对于以社会产出作为收入来源的产权保护者而言，这

种关联性本身就构成一种约束。所以，政府统治者之间的竞争是约束政府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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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一个重要机制。诺斯反复声明产权的重要性，而且强调产权有效率的基

本条件，即要有“社会之强迫力量”（social compulsion），他不仅把这种力量视

作政府对产权进行有效保护的社会基础，而且也视作产权约束政府的一种社

会力量。从逻辑上讲，只要产权足够强大，从而使政府追求最大化租金的目标

服务于产权追求交易费用最小和促进经济增长的目标，那么，长期的经济增长

就可以实现。这就是说，对于诺恩来说，政府的职能内部存在着一些对于政府

能够产生约束力的内在机制，简单地说，一方面来自于外部的制度竞争，一方

面来自于政府对于租金最大化的追求。

青木昌彦（2001）的理论中也存在着类似的说法。青木昌彦将国家概括为政

治域中一般政治交换博弈的一种均衡结果，其中政府和私人之间将达成某种秩

序。这样，国家就不仅仅是一种政府组织或它所制定的规则系统，而且还是约束

政府本身的秩序。它涉及到私人和政府关于偏离均衡行为可能招致的后果的

稳定的集体信念，这种信念使得他们之间能够维系一种可预期的行为模式。

总之，我们发现政府在为社会提供产权保护而约束社会成员的同时，其所

确立的财产权制度也约束和限制了自己。

3. 界定政府公权力

通过界定政府公权力，不仅可以限制政府的权力范围，而且可以使政府的

权力透明化，为社会公民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预期。政府的权力的界定应该

采用限定性立法的方式而不是选择性立法的方式进行规范，即政府采取“列举

法”而不是采取“排除法”公布各部门的权力范围，这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实践

上都富有深意。因为采取“排除法”公布政府权力范围，就意味着在被排除的

数量有限的权力项目之外，政府享有着十分广阔的、事实上可以自我授权而且

无限延伸的权力空间。这是与依法行政和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背道而驰的。

相反，政府采取“列举法”公布“权力范围”，宣布政府只享有列举的这些权力，

这样就可以使政府的权力具有很高的透明度，同时受到了明确的限制，因此便

于公众的知情与监督。

本文认为，对于由社会契约的不完全性和缺乏第二方实施机制有财产而

产生的社会契约的稳定性问题，可以循着两个方向进行解决，一方面努力设置

独立于政府与公民之外的第三方，防止公权力和退出机制的滥用；另一方面，

通过明确政府的权力边界，增强可政府的信任度，打消公民的顾虑，从而增加

社会契约的稳定性。

六、结论

本文认为，在现代社会中，政府的角色是不可或缺的，关键在于如何解决

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或者说政府的权力边界问题。虽然退出机制的设置可以

防范政府的侵权行为，但是在不完全的社会契约下，退出机制引发的重新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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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使社会契约的稳定性成为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连辑：

①从这一假寇可以看出这是一个霍布斯的 Leviathan 式的政府。

②由于我们上文提到，对于强势政府而言收税可能比惩罚更加容易，因此，在这里有 ~－α

－τ＞13一α－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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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le and Action of Government in Social Game: 

An Analysis Based on Hobbesian 
and Lockean Models 

YAN Da-wei 
(Schoo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Xi ’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 ' an 7100日，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Hobbesian and Lockean theoretic frame ,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ole and action of government in social game, and elucidates 

social connotation of selective strategies that government and citizen are fa­

cing in social game. Especially it ponders over the arrangement of exit mech­

anism and renegotiation in social contracts , and establishes foundation for 

further study in social governance structure of social cont r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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